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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预防与处理 

徐丽  李阳露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十堰  442000）   

摘  要：近年来，高职院校教育事业规模持续扩大，教育管理的难度也不断 增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频发，使学生安全问

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 前，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呈现出突发性、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能否处理好大学 生意外伤害事故，

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安全管理工作。本文主要介绍了 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类型、处理的原则、处理程序以及预防意外

伤害事故的措施，为高校教师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一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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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类型 

（一）学习生活环境设施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学校的客

观环境，包括体育 器械，环境卫生，水电安全，实验器材，

消防设施，场地，楼梯，墙体等，是学 校需要高度重视的头

等大事，有些设施因为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各部门 

必须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改善，避免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如

果学校没有提供良 好的教育教学设施，没有创造一个安全有

序的学习生活环境，有可能影响学生的 人身健康，甚至产生

严重的后果，那么，学校对受害的学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二）学校组织的活动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为了加强学

生与学生之间、学 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丰富大学生的课外

活动，增加他们的实践经验，使大学生 的校园生活多姿多

彩，学校、学院或各种社团会经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如果学 

校和老师没有提前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知识的宣传和指导，没

有做好安全防护措 施而导致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学校要对

自己未尽到宣传教育和保护学生安全的 职责而承担责任。尤

其是校外活动，如果学校未尽到自己的职责而导致学生意外 

伤害事故的发生，学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应当承担责任。所

以，学校组织的相 关活动，若未能尽到教育和保护的责任导

致学生受到人身损害的，要根据其过错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

任。 

（三）学生特异体质或特殊疾病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学

校如果知道或者应 该知道某些学生具有特异体质或特殊疾

病，不能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教育教学活动，但是没有给予这

些学生提醒和关注，导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那么学校要对自

己因没有尽到职责而产生的不良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学

生在校期间突发 疾病，学校作为学生的管理者和教育者已经

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救助，导致严重后果的，学

校也应该承担责任。 

（四）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食品药品

安全问题直接影响 着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着

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尽管 学校有明确的规定，

食品的生产和经营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安全标准，同时 

建立了相关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卫生工作条例，保证食品安

全，但是此类事故 仍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学校食堂，后

勤管理，校医务工作，采购订货等相关 人员都忽视有关的规

定和条例，甚至为了谋取私利向学生提供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食品药品，危害学生的生命健康，学校应当承担责任。所以如

何把关好食品药品 的卫生标准和质量安全，使相关部门严格

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制度条例，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当务

之急。 

（五）学生外出实习实践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目前受各

种因素的影响，使 得大学生找工作更加困难，为了提升竞争

力，增加工作经验和技能技巧，许多学 生都会选择顶岗实

习。尤其是职业院校的学生，实习实践对他们来说显得更为重 

要。由于部分学生在校期间并没有熟练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

能，缺乏工作经验， 所以在实习实践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

发生一些意外事故。学生实习实践处在校方和实习单位的双重

管理之下，责任主体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进行判定。 

（六）学生自杀事故。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发生，都会受到

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何界定责任，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

是，自杀事件是因为学生个人心理素质 或其他个人因素引起

的，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合理合法，不存在过错，则不承担 

责任。二是，如果学生自杀是因为教师的教育管理行为不当，

比如歧视、体罚或 过激言语，使学生受到严重的心理伤害而

自杀，那么这种情况下，学校有一定的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二、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处理原则 

（一）法治原则。在处理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时候应该

严格按照已经制定、 公布的法律法规开展，合法合理，有凭

有据，不能够凭借个别人的主观意识悖法 而行。大学生突发

意外事故后，校方和大学生都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

行责任判定，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妥善处理。在意外伤

害事故发生以后，能够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理顺学生和学校之

间的法律关系，收集与保全必要的证 据，明确责任，进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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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公正，及时妥善的处理，才能保护学校及各方当事人的 合

法权益，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另外，大学生意外伤害

事故具有突发 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了避免由此引发的群

体性事件，在处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公开透明地

裁决，才能使学校秩序正常运行。 

（二）客观公正原则。所谓客观公正是指首先要摸清楚事

情发展的来龙去  脉，搜集相关的证据，了解事实真相

自身的方式处理问题，这两种 都是不可取的。所以只有坚持

客观公正的原则，才不会将责任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向一方，才

能有效地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紧急处置原则。大学生学习、活动、生活中都有可

能因为一些小事引 发意外伤害事故，所以突发意外伤害事故

时，学校和当事人必须第一时间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施救和处

理，以减少伤害，避免引发集体事件甚至更加严重的后果。 

三、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处理程序 

（一）及时救助。大学生突发意外伤害事故，相关的人员

应该及时上报辅导 员、保卫处等，学校应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尽最大的努力及时救助受伤害的学生， 如果学生受伤害

程度较大，学校没法妥善处理，应组织专门的医务人员在最短

的 时间内将学生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有效的治疗。除此之

外，为了对此事件进行合 法的处理，学校还需要成立专门的

调查小组，对事发现场进行保护，了解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的原

因、经过，并进行取证，以维持良好的教学秩序。 

（二）尽快通知。大学生发生意外伤害，学校除了在第一

时间进行救助外， 还需要根据大学生受伤的原因、受伤程度

以及学生本人的意愿及时告知家长。如 果只是轻微受伤且学

生不愿意家长知晓，可以按照学生意愿暂时不通知家长，但如

果学生受伤严重，不管学生是否愿意让家长知晓，都必须尽快

通知家长。 

（三）及时上报。突发意外伤害事故，相关人员除了要尽

快救助和通知家长 外，还需及时上报。《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

法》第 16 条规定，“学生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情形严重的，

学校应当及时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属于重大

伤亡事故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同级人

民政府和上 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所以要及时将情况上

报给主管教育部门或有关部门，不仅可以对意外伤害事故进行

指导协助，还能帮助学校尽快恢复教育教学秩序。 

（四）调查事实。在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以后，学校需要尽

快成立专门的调查 小组，查清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询问

现场的其他人员，做好记录，配合其他部门的工作，并形成报

告，以便后期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进行责任的判定。 

（五）协商、调解、诉讼。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以后，可以

根据法律的相关规 定，通过多种方式妥善解决。受到人身损

害的学生、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可以通 过协商、调解的方式

解决，协商、调解建立在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 自觉遵守、 

信守承诺，这种方式是在相互体谅的氛围中解决问题；受害者

一方，也可以直接 提起诉讼，诉讼并非取决于双方的意愿，

而是强制遵守与执行，这种方式是在双方矛盾很深的情况下通

过诉讼将矛盾强制化解决。 

（六）损害赔偿。对学生意外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一方，

需要根据法律的相 关规定进行赔偿。赔偿的范围与标准按照

协商调解诉讼的书面报告及时支付，若承担责任的一方拒不支

付，受害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大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预防措施 

（一）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自救自护教育。学校可以根

据大学生的身心发 展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教育课程，并贯

穿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安全教育的方式 可以多种多样，学校

要在学科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中渗透安全教育的内容，帮助 

学生掌握相关的安全教育知识与技能，另外学校还可以与其他

部门如公安、消防 等建立密切联系，并聘请专业人员担任校

外辅导员，根据学生的发展特点进行安 全教育知识的讲解，

并组织相关的演习活动，从而确保学生在面对伤害事故时能 

够进行自我保护。自护自救教育，其实就是让学生了解自护自

救的基本常识，教会学生掌握自救自护的一些方法，提高自我

防范能力。 

（二）建立健全各种安全制度，以预防和消除各种安全隐

患。为了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保护学生的人身健康和生

命安全，尽量杜绝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可以按照大学生的

生理和心理特点，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和保护学生的制度。 

（三）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保。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

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基本手段，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保，利用保险

工具处理意外伤害事故，可以为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有

利于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避免双发之间的法律和经济纠纷，减轻双方的负担，维护校园

的和谐稳定。 

（四）定期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对于新入校的

学生，首先要进行 心理健康的摸排工作，并定期进行回访；

平时要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

行妥善处理；通过主题班会或者讲座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知识的宣传，帮助大学生增强心理素质，降低意外伤

害事故的发生率。 

（五）加强各种设施的管理。学校要对各种教学设施设备

进行定期的检查， 保证教育教学活动安全有序地进行。学校

内部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一切事务 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保障学生的生命健康安全。另外，对 

于学校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要及时更换，避免意外事故的发

生，保障广大师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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